
康寧大學護理科設備借用單      （一式二份）護理科留存 

 

 

實 習 單 位  

借 用 時 間 

（實習梯次） 
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至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

借 用 人 

姓 名 
 押 證 件 別 

□學生證□駕照□健保卡□身份證 

□其他_______ 

借 用 人 學 號  手機號碼  

借 用 品 項 

品 名 財 產 編 號 歸還狀況： 

□全數歸還 

□全數移交給實習老師            

並雙方確認設備使用正常，轉交下一

梯實習組別   

下一梯實習組別： 

   年  月  日  至  年  月   日 

□未全數歸還，缺少____________ 

□歸還物品有損壞：____________ 

□逾期未歸還 

 

 

 

實習組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社區訪視包： 

 □聽診器*1 

 □電子血壓計*1 

 □筆燈*1 

 □捲尺*1 

 □針筒收集器*1 

 □乾洗手*1 

社區訪視包：  

  

 

電子血壓計： 

編號： 

規格： 

NO.    照度計

（迷你四合一（風

速濕度溫度照

度）） 

編號： 

規格： 

NO.    噪音計 編號： 

 

規格： 

□社區訪視包內

容物明細表*1 

□巴氏量表

（Barthel 

Index ）*1 

□工具性日常生

活量表（IADL） 

□AD8極早期失智

症篩檢量表題目

工作人員版參考

範例 1010302制訂 

□憂鬱症量表 

無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習組設備借用切結書           （一式二份）護理科留存 

本人（本組）                 茲因  實習進行社區訪視，擬借用上列設備且已

了解本系(所)設備之使用規定及操作步驟，出借前亦已自行查檢設備有無損壞，並願

遵守本科之設備借用要點規範，若有任何損壞、遺失或不當使用導致無法使用等情事，

本人（本組）願自行負責賠償及各項相關法律責任。特立此據，以茲證明。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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